
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高铁110千伏变电站工程
变电施工Ⅰ标段劳务分包招标公告

 
由我公司负责施工的乌鲁木齐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高铁110千伏变电站项目变电安装工程，因工程需要现对外进行公开招标，有关事

宜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：

1.项目名称：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高铁110千伏变电站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工程；

2.工程地点：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；

3.施工范围：高铁110千伏变电站、110kv进线和35kv出线廊道以及相关附属工程；

4.施工内容：变电站综合楼房屋、消防泵房及水池、110kv进线和35kv出线廊道结构工程、变电站设备安装工程；

项目部驻地设在乌鲁木齐高铁明珠小区，负责实施本工程以及后续的工程移交工作。   

二、招标内容、标段的划分、招标限价、实施地点、工期、资金来源： 

招标内容：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高铁110千伏变电站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工程变电施工工程。

标段划分：本工程划分为1个标段。

招标限价（不含税)：变电-Ⅰ标：2860727元；

实施地点：新疆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。

计划工期：拟于2024年1月25日开工，计划2024年5月30日完工。

资金来源：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公司中标合同内费用。

三、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：

1.具有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颁发的有效的《劳务分包准入证》。

2.具有与本招标项目相适应的施工业绩或2个以上类似项目的施工经验及对投标人的资质等级要求，且有良好的信誉和合同履约能力，近
三年内无质量、安全事故，无刑事诉讼案件和不良履约记录。

四、以下企业不能参与报名

1.企业法定代表人是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及下属公司领导人员亲属。

2.与中国中铁股份公司所属的各级单位发生过合同、经济、技术纠纷仲裁或诉讼的劳务分包企业及其负责人，以及有不良合同履约记录
或恶意拖欠民工工资行为的劳务企业。

五、招标文件的领取时间及要求

1.领取招标文件时间：2023年12月30日—2024年1月5日。 

2.领取招标文件地点：中铁鲁班商务网 www.crecgec.com。

3.标书费及投标保证金支付由企业基本账户转账支付。

4.投标保证金：人民币10000元。

账户名称：中铁武汉电气化局乌鲁木齐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110千伏工程项目部

账    号：2011 0101 9390 0254 0001

开 户 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（非转汇行）

5.现场考察地点：投标人自行考察。

6.开标时间、开标地点及有关要求详见招标文件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高铁110千伏变电站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工程项目部

地 址：新疆乌鲁木齐高铁明珠小区11号楼

联系人：王颂平

联系电话：18608318720            


